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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防指〔2009〕1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

关于深入宣传贯彻新《森林防火条例》的通知

各省辖市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林业（农林）局：
国务院第3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新修订的《森林防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条例》，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在森林火灾预防、扑救等方面的职责，明确了森林、林木、林地经营单位和个人的防火义务，规范了森林火灾的报告程序，明确了扑救森林火灾的指导原则，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全省森林防火事业的发展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深入学习和宣传贯彻《条例》，使《条例》的各项规定切实落到实处，特通知如下：
1、 认真学习，深刻理解把握《条例》的精神实质。《条例》的颁布实施，是我国林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森林防火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里程碑。《条例》在森林防火责任制、森林防火组织、森林火灾预防措施、森林火灾划分级别和标准、应急管理机制及法律责任等方面都进一步作了规范和完善。对强化森林防火工作，规范依法治火行为，加大管治力度，促进森林防火事业健康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各地要从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充分认识、深刻理解《条例》颁布实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增强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制订培训计划，开展专项培训，组织广大干部职工认真学习《条例》，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条例》的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推动学习《条例》活动的深入开展。要对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条例》等有关工作制定方案，认真部署，狠抓落实，为《条例》实施奠定基础。

二、营造氛围，加大《条例》宣传力度。各市护林防火指挥部和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集中时间，集中人力，利用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通信等多种宣传工具，采用点面结合、区域结合、动静结合等方式，广泛深入地宣传《条例》。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认真组织开展《条例》宣传月、宣传周活动。要通过新闻发布会、电视讲话、公益广告、悬挂标语横幅及设立移动宣传咨询点、固定标牌等形式，深入林区、社区和有关单位开展宣传工作，让社会各界理解、支持森林防火工作，让林区群众熟知《条例》的主要内容。《河南省宣传贯彻落实新〈森林防火条例〉方案》随文印发（附后），请认真遵照执行。
三、加强协调，确保《条例》全面贯彻实施。各级护林防火指挥部和林业主管部门要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研究贯彻落实《条例》的具体措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条例》的有关规定，切实做好地方有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修改、制定工作。《条例》明确规定，森林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和林业主管部门要向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主动汇报，使各级政府行政领导充分认识到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和抓好森林防火工作的必要性，从而将《条例》的贯彻落实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摆上议程，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森林防火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为依法治火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较好的外部环境。县以上各级护林防火指挥部和林业主管部门要按照《条例》规定，明确执法权限、执法主体、处罚标准。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要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和配合，落实森林防火工作各项措施，形成上下齐抓共管，确保《条例》全面贯彻实施。

各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和林业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制订《条例》贯彻实施方案，于2009年2月20日前报送省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对贯彻实施《条例》过程中遇到的有关情况和问题，要及时报告。

特此通知。

附件：河南省宣传贯彻新《森林防火条例》方案

                  二○○九年一月十六日
主题词：林业  森林防火  条例  宣传  通知
抄报：河南省人民政府，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2009年1月16日印发
河南省宣传贯彻新《森林防火条例》方案

（二○○九年一月）
2008年12月1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第541号令，公布新修订的《森林防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09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的颁布，为森林防火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对规范森林防火工作、促进森林防火事业健康发展、充分发挥森林防火工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推进森林防火事业健康发展、维护生态安全、促进社会和谐，都具有重大意义。为保证《条例》在我省得到深入贯彻实施，特制订本方案。

一、全面安排部署
省护林防火指挥部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林业主管部门要从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充分认识《条例》颁布实施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认真部署，深入学习，全面理解，准确把握，狠抓学习、宣传，确保《条例》贯彻落实到位。

二、加强组织领导

省护林防火指挥部成立《条例》宣传贯彻领导小组，省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省林业厅副厅长李军任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林业厅防火办。各省辖市护林防火指挥部、林业（农林）局成立相应机构。

三、抓好宣传普及
将宣传普及《条例》作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内容，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贴近生活、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刷写宣传标语、悬挂横幅、设立移动宣传咨询点、送戏下乡等方式，对《条例》广泛宣传。要与各新闻单位密切协作，借助便捷通畅的宣传渠道，努力把《条例》宣传到林区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河南林业信息网》、《河南森林防火网》及各省辖市相应网站都要开设《条例》宣传专题，制作醒目宣传标志。林区各类中小学校要把《条例》作为森林防火知识课的重要内容，重点宣讲，不断扩展《条例》宣传、教育的广度和深度。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重要节假日，要组织集中宣传，营造良好的森林防火法治环境。

四、突出工作重点

突出抓好以下重点工作：

（一）组织记者通气会。省护林防火指挥部适时组织一次《条例》宣传贯彻新闻记者通气会，深入分析对比新、旧《条例》异同，增进新闻单位对《条例》的理解，并在各重点媒体上予以广泛宣传。各省辖市护林防火指挥部、林业（农林）局要组织相应通气会。

（二）及时修订预案。结合森林防火的新形势，对《河南省森林火灾应急预案》进行及时修订。在修订中，最大限度地融合《条例》精神，在内容上尽可能地渗透《条例》规定，努力使《预案》尽可能体现《条例》主旨和要求，修订成熟后，由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三）强化森林防火责任追究机制。按照《条例》强化森林防火工作组织领导的要求，制定《河南省森林防火责任追究办法》，明确工作要求和奖惩措施，切实把森林防火职责落实到各级政府和行政首长肩上。

（四）推动地方立法。积极配合省人大、省政府法制办调研、修订《河南省森林防火条例》（草案），加快立法进程。

（五）加强教育培训。在2009年初进行的全省森林防火信息员、统计员培训班和高森林火险期之后的森林防火指挥员培训班上，把《条例》作为重要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宣讲，使全省森林防火骨干深入透彻地理解、贯彻《条例》。省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将举办一期以学习《条例》为主要内容的培训班。各省辖市护林防火指挥部、林业（农林）局组织的培训教育活动，也要把《条例》作为重要培训教育内容。

（六）梳理文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条例》有关规定，认真梳理有关规章和文件，对与《条例》规定不一致的地方及时进行相应修改，不断健全和完善森林防火法律体系。

（七）抓好森林防火宣传月的集中宣传。11月是我省既定的森林防火宣传月，各地要把《条例》宣传作为重点，以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广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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